101學年度預算編列原則【總務處營繕組】
一、預算範疇及編列
﹙一﹚營繕組部分
1.預算範疇：
（1）公共區域：共同使用之空間（如教務處優先排課之公用教室、廁所、走廊等）或跨院所共用無法區分之空間
（2）戶外空間之設施、設備修繕
（3）總務處業管會議廳：進修部大樓B1會議廳、利瑪竇大樓B1會議廳、利瑪竇大樓LM101、濟時樓九樓會議廳、野聲樓各會議廳、國璽樓一樓及二樓會議廳
（4）例行法定申報及相關檢查
 2.編列項目：
2.1室內－
（1）建築物結構整建，公共區域之消防、水電、泥做工程修繕。

（2）校園高（低）壓變電站

（3）室內無障礙設施（含新設電梯）
（4）公共區域設備保養修繕（包含種類：發電機、空調系統主機、冷氣機）

（5）其它：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、使用變更等相關法定作業

2.2室外－
（1）建築物外觀（含屋頂防水、公共區域門窗工程）

（2）室外高壓變電站

（3）維生管線（電力管線、供水管線、瓦斯管線）
（4）公共區域設備（施）保養修繕（含：發電機、戶外空調系統水塔、校區大水塔）
（5）戶外無障礙設施

（6）其它：校園路燈、道路、校園木製公園桌椅修繕
2.3例行法定申報及相關檢查－
（1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（五樓以上建築每兩年一次、五樓以下建築每四年一次）
（2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（每年三月底前申報）
（3）消防安全設備檢巡檢（每季一次）

（4）高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測申報（每年一次）
（5）高低壓電力設備巡檢（每月一次）
2.4電費、水費、違規罰金

2.5公共區域之水電耗材、木製材料汰換採購
﹙二﹚教學系所及各行政單位部分
1.預算範圍
院（系、所）及各單位之行政辦公室、研究室、教學實驗室、專用教室、專用會議室等業管區域之修繕（該空間如有院內數個系所使用，共同使用之設備由其共同分擔或由院編列。如界面不易釐清，請告知本組協助劃分，以避免重複或漏列）
2.常見編列之營繕項目
隔間、油漆粉刷、燈具、燈管汰換，新增或改善電源配置，冷氣保養及維修﹙不含新增﹚、天花板修繕、地板及牆面磁磚修補等
二、注意事項
系、所及管理單位編列後送至相關一級院、處、室彙整，一級單位請於101年2月17日前送至營繕組，校核後彙編於總務處全校性修繕費項下(表格如附後)（依九三學年全校預算編列原則維護與報廢之第一條）

	101學年度提報總務處建築物修繕費預算表

	科目名稱：維護及報廢—修繕費（建築物方面）

	單位名稱：
	 
	
	收件日期：

	次序
	名稱
	總金額
	施工期間
	說明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
	製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一級主管

	備註：各系所自行使用之空間及有業管單位之空間，其建築物修繕費之提列方式為：所屬或管理單位提報編列送至相關一級院、處、室彙整，一級單位請於101年02 月17 日前送至營繕組校核後彙編於總務處建築物修繕費項下(書面資料需核章及電子檔請傳071167@mail.fju.edu.tw陳怡婷小姐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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